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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5_B1_E9_9D_92_E6_c75_645150.htm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

十七大和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精神，为我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

现代化建设和闯出一条欠发达地区实践科学发展观成功之路

、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要求的高层次人才，根据中发

［2000］10号文件和《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》，经省委

批准开办的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2010年继续招生。 一、培养

目标 为全省各级党政机关、群众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培养忠诚

于马克思主义，有较强的党性修养，具有系统的专业基础理

论和相关学科知识，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研究能力，

德才兼备的高级专业人才和领导人才。 二、报考条件 招生对

象主要是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），具有本

科学历（或同等学力），坚持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，品

德良好，遵守纪律，身体健康，能够长期坚持学习者。 三、

专业、学制与学历 （一）专业设置 1、经济学专业 经济学研

究方向。主要学习研究范围：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原著研读

、国民经济管理学、现代管理学、西方经济学、财政学、货

币银行学、发展经济学、市场经济理论专题研究、国际贸易

与国际金融、现代企业管理、市场营销学、当代世界经济、

经济统计与分析、青海经济发展专题研究等。 2、社会学专

业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方向。主要学习研究范围：马克

思主义哲学重点原著研读、社会学概论、社会学研究方法、

社会学史、公共政策学、发展社会学、社会心理学、政治社

会学、制度经济学、人口社会学、社会工作、环境社会学、



和谐社会建设专题、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等。 3、法学专

业 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方向。主要学习研究范围：马克思主

义哲学重点原著研读、法理学、中国宪法学、经济法学、民

法学、行政法学、诉讼法学、国际法学、国际私法学、合同

法学、刑法学、中外法制史、民族区域自治法专题研究等。

4、行政管理学专业 主要学习研究范围：马克思主义哲学重

点原著研读、政治学、现代管理学、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

、政府经济学、行政管理学、公共政策学、比较行政学、行

政领导学、行政法学、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、组织行为学、

中国行政思想研究、非政府管理概论、行政管理专题研究等

。 （二）学制 学制两年半。采取在职自学、集中授课、统一

考试（考核）的教学方式。每学期集中上课２次，每次１０

天，平时在职按照教学计划学习和研究。每学期末参加省委

党校统一组织的课程考试（考核）。 （三）学历 学员学习期

满，经考试（考核）成绩合格，并通过在职研究生毕业论文

答辩者，颁发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毕业证书及学历

证明。 四、报考事宜 （一）招生工作坚持“自愿报名、组织

批准、统一考试、择优录取”的原则。凡符合报考条件者，

必须：1、填写报名表（一式两份），表上由工作单位填写推

荐意见（注明考生现有学历、职称、职级、职务），并加盖

相应公章；2、交验本人身份证、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；3

、交近期小二寸免冠半身正面照片６张；4、交报名费、考务

费、资料费、补习费共３９０元。 （二）报名时间 2010年3

月1日起至2010年5月15日止。 （三）报名地点 在省委党校研

究生部（四号楼四楼学籍科）报名。 （四）青海省党校招生

委员会对报考人员进行入学资格复核，对符合报考条件者发



给准考证。 五、入学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、地点 （一）考试

科目 1、公共科目：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，英语（参考分）

。 2、专业科目： 经济学专业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、经

济管理理论。 社会学专业：社会学概论、社会调查方法。 法

学专业：法理学、宪法学和部门法学。 行政管理学专业：政

治学基础概论、公共行政管理学概论。 （二）考试时间、地

点 考前补习：2010年5月17日至5月23日，分专业集中进行。 

考试时间：2010年5月27日至28日 考试地点：省委党校教学楼 

六、录取和注册 青海省党校招生委员会根据考试成绩，择优

录取，发录取通知书。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在规定期限内报到

注册，缴纳学费、教材资料费，取得学籍。 七、收费标准 根

据青发改物价［2004］921号文件规定，每学年学费4500元（

含资料费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